工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办法

为进一步激励我院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更好地支持其顺利完成学业，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审机构
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院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负责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评审委员会委员由学院副院长、系主任、导师代表、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代表组成，负责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和实施工作。
二、评选对象
规定学制内具备参评资格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本办法自2022级研究生起实施。
三、评审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3. 完整人事档案到校，按时进行学籍注册；
4. 未超出学制年限。
（二）其他说明：
1. 直博生和招生简章中注明不授予中间学位的本硕博、硕博连读学生，根据当年所修课程的层次阶段确定身份参与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在选修硕士课程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发放国家助学金；进入选修博士研究生课程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发放国家助学金。
2. 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境）、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待其恢复学籍后重启发放，但不再补发保留学籍或休学期间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提前毕业的研究生从办理完毕业离校手续次月起停发其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3. “2+X”研究生从入学年份起享受国家助学金，享受国家助学金年限为标准学制年限。
4. 校区按月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每年按12个月发放。
5. 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可同时参评其他各类奖学金。
四、评审程序
1. 研究生入学报到并完成学籍注册后，学院对研究生的入学资格、人事档案等进行初审，确定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初步名单，并在院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
2. 对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对答复仍存异议，可在校区公示阶段向校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3. 校区财务部和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负责按月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每年按12月发放。
五、附则
本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自公发之日起执行。本办法由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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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工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

为进一步做好2022年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现成立工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郭绪强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邢晓凯、邢廷炎、历长云
评审委员会 成 员：刘艳升、赵旭亮、熊小琴、李世颖、新立、范志浩、郭小军、高翔、毕嘉

